中共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

动科党〔2015〕6号                      签发：赵文明
                          ★                          

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立华”大学生创业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做好201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精神，加大对大学生自主创业资金支持力度，多渠道筹集资金，广泛吸引金融机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和企事业单位为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资金支持，江苏立华牧业有限公司在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设立“立华”大学生创业基金。

第二条 设立“立华”大学生创业基金, 旨在鼓励大学生立志创业，振兴中华，着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使“草根”创业蔚然成风、偏地开花。

第三条 “立华”大学生创业基金包括创业种子基金、创业奖励基金和创业管理基金。

第四条 为规范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发挥基金的最大效益，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能

第五条 “立华”大学生创业基金的组织决策机构为“立华”大学生创业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管理委员会”),基金的管理机构为“立华”大学生创业基金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基金管理办公室”，设在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对基金的运营进行日常管理。

第六条 基金管理委员会行使以下职能：

（一）推动“立华”大学生创业基金发展，组织开展创业宣传、创业教育、创业服务等工作；

（二）制定、修改基金管理办法；

（三）决定基金评审方式、评审范围和评审标准；

（四）组建创业项目专家评审团，并审定创业项目最终评审结果；

（五）审定基金年度收支预算及决算；

（六）监督基金资金专用账户的使用情况。

第七条 基金管理办公室行使以下职能：

（一）在基金管理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

（二）负责基金的日常管理工作；

（三）组织基金评审的具体工作；

（四）创业项目的跟踪、监督工作。

第三章 支持对象与支持方式

第八条 创业种子基金申请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创业种子基金申请人为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在校生，申请人在院学习期间，品行、信用良好，无违反《扬州大学学生管理条例》及学院相关规定记录；

（二）申请人具备还款意愿和偿还能力，所进行创业项目需得到家长同意和支持；

　　（三）申请经费用途明确，申请数额、期限合理；

（四）中共党员、学生干部及获得相关创业竞赛名次、有过创业经历学生优先。

第九条 创业奖励基金申请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按期实施创业种子基金所申请的项目并还款；

（二）所完成的项目产生社会、校园影响力。

第十条 创业管理基金使用范围：

（一）开展相关的创业培训课程；

（二）开展创业导师和项目实施负责人的培训；

（三）创业基金的宣传和推广费用；

（四）其他合理用途。

第十一条 创业种子基金原则上分伍仟元、壹万元、壹万伍仟元人民币三个等级进行发放。

第十二条 创业奖励基金原则按照创业纯收入的30%进行奖励，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壹万元人民币。

第四章 项目受理

第十三条 申请基金项目的个人和集体应先填写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立华”大学生创业基金申请表。

第十四条 申请表需重点填写的内容有：

1.项目的内容、目标、方案和进度。

2.项目负责人、指导老师及成员组成。

3.该项目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应用前景作初步阐述。

4.该项目的基本评价和阶段性成果的预测。

第十五条 申请人提出的申请项目应经家长及班主任认定同意后报基金管理办公室审批。

第十六条 基金管理办公室定于每年的3月份和10月份对学生申报的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经评审答辩后，符合条件的给予立项和经费资助，不符合条件的退回申请。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项目申请人如需创业指导，“立华”大学生创业基金管理办公室根据申请安排创业导师。

第十八条 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发现弄虚作假、违法经营等，一经查实，停止创业基金扶持，不得再申请创业基金扶持；情节严重者，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江苏立华牧业有限公司共同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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